










附件：《关于深圳市华安合鑫私募证券基⾦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私募基⾦基⾦合同变更的协商函
（20240708）》所涉及的私募基⾦变更⽅案通知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选择的变更⽅案

1 华安合鑫平衡策略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SAHL27 变更⽅案1

2 华安合鑫专享2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SNV989 变更⽅案1

3 华安合鑫灵犀私募证券投资基⾦ SQB678 变更⽅案1

4 华安合鑫⼤成⻓⼆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SVW959 变更⽅案1

 
 

基⾦管理⼈承诺：若上述私募基⾦的变更选择⽅案2（删除投资标的）的，我司确保删除对应的
投资标的后，该私募基⾦《基⾦合同》中不存在相违背或冲突的条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
、投资策略等条款内容并不涉及或包含与被删除投资标的相关的表述）、在该私募基⾦宣传募集过
程中未以被删除标的作为该基⾦的宣传推销内容且私募基⾦⽬前⽆相关被删除标的的持仓。若因上
述原因导致的损失或纠纷由我司承担相应责任。

本私募基⾦变更⽅案通知中所涉及的各私募基⾦《基⾦合同》的变更内容⾃2024年08⽉01⽇
（含）起⽣效执⾏，但针对其中截⾄前述⽣效执⾏⽇（含）尚未成⽴的私募基⾦（如有），该等《
基⾦合同》的变更内容⾃该等基⾦的成⽴⽇（含）起⽣效执⾏。 
 

 
 

 
 

基⾦管理⼈： 深圳市华安合鑫私募证券基⾦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2024年07⽉17⽇


